
啓
者
本
銀
打
營
業
有
年
其
資
本
之
雄
厚
交
易
之
殷
實
每
爲
中
西 

人
士
所
稱
許
今
爲
擴
張
生
意
起
見
準
於 
一 九一 
八
年
七
月
二
号 

舆
責
路
銀
行
合
併
營
業
欲
成 
一 最
大
之
銀
行
也
向
設
有
支
行
在 

新
街
夾
喜
市
定
青
角(
即
查
路
銀
行)
喜
與
華
友
交
易
接
畫
東 

香
程
各
口
岸
銀
両
泄
價
較
廉
于
別
號
兼
做
附
貯
按
揭
生 1
前
謳 

到
攀
人
黃
君
子
衡
在
本
行
司
事
有
日
專
理
與
華
友
交
易
事
務
其
一

法
令
船
開
行
。然
後
查
辦 
黃
國
流
謂
商
會
昨
日
議
决
。先
設
法 

令
船
開
行
。如
後
査
有
情
弊 
朱
領
事
入
，聚
控
吿:
至
欲
取
消
辇 

止
發
行
公
債
和
平
會
全
体
否
認 
伍
梓
南
謂
隆
潤
卿
鄺
文
光
图 

三
西
人
作
弊 
南
京
船
由
西
人
班
汝
愼
出
名
購
買
。以
郵
船
公
司 

爲
抵
押 
須
査
辦 
一 切
。陳 «
三
謂
旣
由
西
人
出
名
購
買
：'
應
與 

西
人
交
涉
清
楚
一
否
則
中
華
會
館
不
負
貫 
伍
梓
南
又
謂
公
司
腐 

敗
。報
章
喧
傅
人
人
共
知
。今
准
其0
行

—

無
異
准
其
賣
公 

司
。前
日
謂
陸
鄺
二
人
賣
去
。諸
君
偷
贊
成)
，不
啻
由
全
体
賣
去 

一應
先
由
董
事
局
與
三
西
人
具
保
船
開
。然
後
聽
候
査
辦.- 
黄
昌 

謂
先
要
董
事
局
取
囘
扣
用
銀
百
餘
萬
。然
後
遣
債 
黄
衛
庭
謂
全 

球/
股
東
，不
能
以
大
埠 
一 隅
代
表)
黃
任
賢
薛
伯
勝
耿
徒
少
棠" 

胡
瑞
等
，相
繼 8
言
。随
由
總
董
將
問
題
付
衆
凌
决
工
經
全
体
通 

一過。將
議
案
錄
下
，

▲
◎
▼
取
囘
園
份
佈
吿

拍
苔
学
巴
煒
寅
埠 Pavilion■BC

一
泗
蕊風(
西
名
越
沛
公
司) 

園
臘
屬
力
股
余
着
式
股
祇
因
余
上
年
身
兼
多
役
園
中
事
務
難 

以
金
帝
故
與
趙
发
羣
訂
合4
余
所
着
之
二
股
內
讓
半
份
與
趙
長 

羣
希
藉
其
照
料
圜
中
雜
役
也
至
半
股
內
之
股
本
銀
相
訂
于
當
年 

16L割
後
即
如
敷
交
囘
興
余
収
以
清
雙
方
手
續
不
意
他
行
不
顧
言 

主
令
尙
無
股
本
銀
交
到
且
願
將
半
股
之
園
份
退
囘
現
故
迫
將
情 

節
登
吿
自
今
後
泗
益
園
余
着
一
一
股
內
所
有
之
權
利
義
務
宣
歸
余 

享
受
担
負
槪
與
趙
長
群
無
涉
特
此
敬
吿
望
各
僑
胞
知
之
可
也 

一八月̂
^
^
^
^
^
^
^
^
^
^
 

▲
◎
▼
代
理
各
事
務
廣
吿

一«
者
弟
之
寫
字
樓
已
遷
柱
喜
布
定
東
皆
門
牌
十
六
号(
好
路
頓)

债
錕
七
萬
五
千
元 
。般
忌
利
消
防
隊
馳
到
救
援
。C

保
全
廠
外
所 

貯
之
板
料G
。查
該
板
藤
每
日
可
出
板
料
六
萬
尺
。。存
廠
傭
工
者 

<
百
人
云
。—

■
:

本
省
工
人
之
雙

據
本
省
各
招
工
代6̂

之
佈
吿 
謂
去
月
份
工
人
甚
形
缺
乏 
統 

計
着
各
代
理
人 
僱
男
女
富
工
者
有
囲
千
八
百
名
之
多
。而
各
代 

理
只
能
招
得
二
千
五
百
八
十
三
人
。。又
僱
工
部
招
得
七
百
四
十

辦
事
之
敏
捷
妥
當
諒
華
友
所
深
信
而
司
理
人
笠
別
氏
亦
危
在*
 

行
富
械
其
誠
實
更
爲
军
友
所
深
嘉
至
華
友
前
在
那
頓
銀
行
交
易 

由
月
之
廿
七
号
起
槪
歸
賣
路
銀
行
支
理
抑
留
心
鵰
顧
毋
任■
激 

此
佈 

六
月
廿
六
日 

空
丄Y
 

那
雷
銀
行
啓

五
名
。*
大
部
份
乃
在
各
板
服
及m
口
當
工
。查
去
月
份
欲
招
女 

工.
甚
爲
欠
缺
云
一 

，
・一

•
•
•
衙
案
瑣
聞

痴
西
人
非.札
文
氏
？
被
控
私
賣
酒
案
。2
昨
日
堂
訊
。。判
罰
入
獄 

六
閱
开 
又
西
人
臭
士
加
氏2
被
控
蔵
酒
案
。。判
罰
銀
五
十
元 

否
則
人
獄 
閱
冃
。。

:
•
七

二月一 
，
河
一

▲
開
平
禮
義
庄   

II
1S龍
捐
欵
梆
佈
吿 

周
家
崧
捐
三
十
元.周
蛇
就
捐
三
拾
元 
周
禮
偉
捐
三
丁
元 

周
家
电H

五
元 
周
麻   

<
 二
十
五
元 
思
西
就
捐
甘
五
大 

周
家
啓
捐
什
五
元 
周
成
鋸
捐
二
十
元 
周
瑞
新
捐
二
十
元 

周
豪
家
捐
二
拾
元 
周
維
桂
捐
二
十
元 
周
家
市
捐
二
十
元 

周
家
潑
捐
二
十
元 
周
維
家
捐
二
十
元 
周
添
就
捐
二
十
元 

周
清
鍊
捐
二
十
元 
周
遲
養
捐
二
十
元 
周
來
松
捐
十
八
元 

周
給
兆
捐
十
五
元 
周
家
錦
捐
十
五
元 
周
榮
家
捐
十
五
元 

周
維
想
捐
十
五
元 
周
煜 

16 捐
十
五
元 
周
連
芳
捐
十
五
元 

周
宜
培
捐

4 -
五
元 
周
楫
成
捐
十
九
元 
周
成
楠
捐
二
十
元

日

議
爲
南
京
船
破
加
留
事 
今
日
破
刻2

中
華
商
警
會
。。派M
 股 H

oldeifBuilding

第
ft 層
第
五
百
零
四
号
房
喊
線
矢
磨
七
六 

i

i

——

:

蕪
代
表
到
來
磋
商
南
京
船
開
行
事
經
中
華
會
标
公
衆
表
次
責♦
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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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；
；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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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板
控
住
案 
事
因
葛
都
修
街
某
旅
舘
之
主
婦R
送»
衣
二
套 
霧
公
司
董
事
展
向
西
人
班
汝
愼
等
設
法
取
責
開
行
。，济
免 

e

«r6
謨
軍
衣
乃
篇
國
兵
士
留
下
者
。
雅
各
氏
喜
其
便
宜 
皿
碍
各
桦
里
行
程
此
鬱1

,.-

』 |@
人
斬
各
氏
。 
乃
操
收
買
舊
料
業
者
。。因
蔵
南■

11衣
二
套

九
八
專
代
理
民
刑
訟
權
繕
寫
文
書
合
約
契
舞

—
遣
失
稅
金
船

土
春
紙
讀
書
紙
各
項
牌
照
収
舊
賑
傳
話
購
保
險
遺
失
注
册
憑
照 

寺
事
務
如
蒙
委
辦
自
當
竭
力
効
勞
辛
金
格
外
從
廉
仰 
僑
胞31

a 六

2
断"
方
受 

Z-而
載
於
車
後
。C

爲
某
警
察
所
見
。C
謂
其
私
藏*

李
毓
霖
披
露

V
，-*

息
賜
顧
是
荷

◎
▼
均
和
安
廣
吿

"衣
。於
例
右
干 
遂
拘
其
控
之
干
案
。■
昨
日
堂
訊
。C

被
吿
將
該

，
衣
之
來
藤
說
明
，幷
傳
該
婦
作
證6
惟
情
雖
有
可
原
。。而
法-
傷
者
本
號
創
在
域
多
利
埠
斐
市
架
肯
牌
五
百
二
十
三
號
專
辘

Lee  
即Yipp  H

olden  B
uilding  16  H

ashing  St。 E
・ 

R
oom  

504  

Phone  Sey,  7658

無
可 M
d
官
鑫
判
被
吿
罰
銀
二
拾
二
元
五
毛
。一 井
誠
訣
婦 
一
番
祖8
油
米
食
用
品
什
貨
等
幷
接
理
各
處
滙
兌
銀
兩
委
託
信
件
寓 

一
胃
自
後
凡
有
軍
衣
留
下%
須
要
將
物
呈
交
有
司
。e
蓋
軍
衣
乃
政 
內
有
西
人
美
市
喜
帀
定
接
辦
華
僑
與
西N
交
涉
事
務
衛M
大
小 

相

W

物
己
應
歸
囘
政
府
管
理
。。不
得
據
爲
己
有
云
。。 

訟
案
傳
話
各
項
保
險
燕
梳
經
紀
代
理
收
育
債
賬
項
合
同
契
券
中 

:

f 

， 

西
文
譯
件
若
有
委
託
應
命
週
旋
仰
我 
偽
胞
留
意
爲
盼

▲
本
店
現
辦
到
大
帮
貨
物

二

大

 

旗

▲◎
▼
点
文
頓
馬
金
紫
堂 
謝
啟 
一 

啓
者
本
埠
本
堂
于
六
月
廿
三
号
爲
成
立
兩
週
年
之
期
舉
行
紀
念 

慶
典
荷
蒙
該
坎
屬
各
埠 
金
紫
堂
諸
昆
季
驄
電
道
賀
欣
慰
笑
如 

同
人
等
惟
自
勉
竭
其
綿
力
以
求
堂
務
發
達
日
增
聊
慰 
諸
昆
季 

乙
雅
懷
耳
謹
誌
數
言
藉
申
謝
捆 

y
市%

，

旅
点
文
頓
馬4一^^^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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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公
司
爲
利
便
僑
胞
起
見
售
超
等
堅 

固
自
由
快
叠
接
載
運
客
商
行
書
物 

各
項
無
論
輕
重
遠
近
均
能
包
承
運
送
價 

取
從
廉
如
蒙 
委
託
定
必
快
捷
週
致
無 

快
本
公
司
附
駐
片
打
街
門
牌
三
十
七
號 

-̂
均
益
和
號 
▲(
臟
線
詩
麼 
壹
八
三
九)

合
利
快
車
公
司
敢

周
桂
安
捐
二
十
元 
周
維
遠
捐
十
五
元 
周
維
養
捐
十
五
元 
*

w
a^lm

^^

獴
维
凍 

加
屬
新
聞
吟
 

^
—̂&̂
*!̂

&
雷

周
雑
笑
捐
二
十
元 
周
維
益
捐
拾
五
元 
周
家
則
捐
十
五
元. 

周
林
根
捐
二
十
元 

以
上
俱
金
銀
計 

旺
丈¥
 

家
純
«
煥 
以
上
二
十
元 
家
伍 
成
榴 
家
杰 
世
富 

逮
淦 
柴
煥 
瑞
腆 
镰
琰
家
秀 
世
本 
朝
俸 
成
七 
一 

家
伸 
瑞
齊 
成
濤 
就*

<'琰
以
上
十
五
元

下
洞
家
管
五
兀

▲
収
到
典
的
市
境
捐
姚
芳
名
列
左
一

啓
者
本
埠
中
華
曹
館
日
前
奉
一
駐
温
王
演
事
委
命
就
施
設
立
發
給
一

一;
爲

%

^

神
發
行

◎
◎
◎
吐
郞
度
工
人
罷
工

吐
郞
度
四
號
電
云
。。太
處
市
會
僱
用
之
工
人
。
因
要
求
市
會
增 

給
工
値 
及
减
少
富
工
時
間
木
遂V
於
是
晚
在
工
會
會
議
。。蒞 

■
舂
八
百
餘
人CC
咸
主
張
罷
工
挾
翻
一C凡
市
會
僱
用
在
外
富
工 

之
名
工
人
及
清
道
夫
等
均
表
同
情
。定
於
明
日(
五
號)
實
行
罷 

工0

統
計
此
項
工
人
有
二
千
名
云
。。

大
呂
宋
鮮
明

願

價
値
相
宜
請
速
來
購
勿
失
機
會
南
單
採
寿
照
下
列
住
址
附
來 

定
必
從
速
附
寄 

¥
文y
 

司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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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
布
廠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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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S時
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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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E子
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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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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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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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
扈
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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芝

影

微

中
国
籍
民
執
照
分
局
事
至
該
分
局
組
立
後
經
發
傳
單
通
吿
諒
我 
& 

昆
仲
多
匕
見
及
查
此
項SB

籍
執
照
將
來
飯
爲
重
要
爲
我
國
民
身 

家
所
繫
仰
各
昆
仲
各
宜
頓
取
常
佩
于
身
俟
坎
政
府
檢
查
僑
民
國
。 

籍
時
足
以
證
明
壹
切
免
却
許
多
手
』
本
總
堂
今
爲
事
闊
公
叁
起

--:.-! 

見
故
誌
數
言
俾
各
手
足 
一 體
知
悉
此
吿 

， 

一n

.
域
埠
致
公
給
堂
啓
，

ID  一 
产.

2

波
士
頓
電
云
。、紐
英
倫
二
省
織
造
羊
毛
布
廠
工
人
。。因
前
要
求 

各
東
主
增
加
工
値
。各
公
司
不
允00
是
故
萬
且
市
打
工
廉
之
工

*

A
一一萬二千名 
已
於
是
日■
同
罷
工
。在
勞
胡
埠
之
工
服
。。工
|

:-
一A
人 

爲 「■
二

◎
▼
坎
政
府
命
令 
通
告

▲
須
注
意
食
品

狀
師
楼
廣
吿

人
已118

工
考
二
千
餘
名 
。於
是
日
預
定
罷
工
者 - 
萬
五
千
名

00 

篦*N
i

正
之
工
廠
。。共
用
工
人
一
萬
八
千
歪
二
萬
人
。。於
此 

教
毋
內
罷
丄
者
約
共
二
萬
八
千
名
云
。:

•
•
•
駐
溫
領
事
館
發
照
處
住
址 

善
着
本
發
照
處
于
七
月
五
日
移
至
本
埠
中
莘
會
館
發
照
以
便
本

0

坎
拿
大
政
府
命
令
第
五
九
七
号• 

各
住
家
用
福
食
等
物
要
節
儉
不
得
耗
費
而
棄
直
之

衙
門
移
民
局
事
攻

)00

金
門
中
華
會
館
籌
救
郵
船
公 

「- 

司
議
案

ia 華
僑
就
近
領
取 

88籍
執
照
至
外
境
各
舉
僑
欲
領
執
照
者
仍
函
上 

寄
領
事
舘
可
也
茲
開
領
舘
西
文
住
址
于
左 
V'

C
hinese  C

onsu

互e  

402  Pender  SC  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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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

名
人
購 ®
食
等
物
不
得
多
屯
居
奇
如
被
政
府
查
出
有
証
據
罰
銀 

一
百
元
以
上
一 
千
元
以
下
或
監
禁
三
個
月
或
罰
欵
與
監
禁
兩

蒙
委
託
請
移
玉
面
商
便
妥

e
0 

。 m 
h a 

P
V

in: 

N

管
理
糧
食
部
啓

看
並
行

三

太
埠
消
息
。中
華•
館
昨
午
集
議
。首
由
総
董
關
定
波
宣
布
。。筆 

商
18會
委
派
股
東
代
表
。。到
來
籌
商
郵
船
公
司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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